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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我国司法解释的效力与性质，分析了其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与争议。文章首先回

应了“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批判，从实证主义角度论证了司法解释的立法性质及其正当性，指出司法解

释的权力来源于立法机关的转授权。其次，文章讨论了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和效力位阶，认为其应被视

为法律渊源，并在不与法律抵触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最后，文章从程序瑕疵和立法中心主义两个视

角对现行司法解释制度提出批评，指出其在程序严谨性和司法独立性方面的不足，并对未来司法解释制

度的改革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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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nature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an-
alyzes its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the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At first, the article responds 
to the criticism of “legaliz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demonstrates the legislative nature and 
legitimacy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is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ower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omes from the delegation of the legislature.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legal source status and effectivenes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holds that i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legal source and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the law when it does not conflict wit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31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31
https://www.hanspub.org/


徐春昊 
 

 

DOI: 10.12677/ds.2025.114131 81 争议解决 
 

the law. Finally, the article criticizes the curr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from the two per-
spectives of procedural defects and legislative centralism, points out its deficiencies in procedural 
rigor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uts forward prospects for the reform of judicial interpreta-
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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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的法律理论与实践中，司法解释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形式，既属于正式解释和有权解释，

又存在诸多矛盾与争议。一方面，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法律具体应用的解释权，然

而在实践中，它有时却超越自身权限，承担了“立法”的功能。另一方面，实务者面对复杂案件时常将司

法解释作为适用法律的指引，我国法院倾向于将司法解释置于仅次于法律之下的效力地位，但立法机关

却并未明确承认这一点[1]；民法、行政法学者在讨论法律的渊源时大多将司法解释纳入其中，而刑法学

者却持相反的态度，但在构建部门法体系时，他们对法律和司法解释一视同仁，将其共同作为法教义学

的研究对象。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重点探讨司法解释的性质，通过梳理学界对上述现象的批判并进行反驳，以实证

主义的论证方法来证明司法解释具有立法性质的正当性。第三部分将讨论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及其效力

位阶。第四部分则试图从两种不同的视角对现行司法解释制度提出批评。 

2. 司法解释的立法性质 

(一) 主流批评与反驳 
1)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批判现状与理论基础 
以“司法解释立法化”来批判我国的司法解释现状似乎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如袁明圣认为，司法解

释是司法机关行使由审判权派生的解释法律的权力，其已经超越了司法权本身，而演变成了一种立法行

为，这样的司法解释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2]。柳经纬认为司法解释的“法源”属性是最高法院自己赋予

的[3]。陈林林、许杨勇认为，近年来最高院作出的抽象性司法解释，都难逃越权违法的质疑[4]。不仅是

法理学者对此颇多质疑，不少部门法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如刑法学者刘艳红认为，“两高”颁布司法

解释的行为就是一种细则化的刑事立法，而绝非仅是司法解释，这实质上是司法权侵越了立法权。以上

批评皆共享了这样一个路径：因为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但却实质上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立法，由此可

以被称为司法解释立法化，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存疑，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也受到了侵害。 
这样的批判似乎是直觉式的，其逻辑源头在于一种几乎已经被常识化真理化的知识：根据分权理论，

司法机关只能行使审判权。分权理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在洛克、孟德斯鸠等古典自然法

学家达到巅峰，他们认为，要保障人们的自由，就必须限制权力对自由的侵犯。分权理论预设一种权力

的“性恶论”，如阿克顿精确地概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政治

体制上的道德规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以普遍抽象的规则约束公民的行为；司法机关行使个别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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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应相互牵制不得僭越。孟德斯鸠以此告诫人民：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

部权力，则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他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

毁灭每一个公民。上述批评可将其简单概括为“道德性的批判”，不仅在于主要思想出自于古典自然法

学家，而且其对司法解释这一概念的分析思路，同样与自然法学相吻合。所谓的自然法立场，根本上来

说是支持“法律的规范性取决于道德规范”这一联结命题。以司法解释立法化否认司法解释的正当性与

合法性，本质上是以三权分立作为道德规范，而最高院立法显然不符合三权分立的要求，由此丧失了合

法性。 
2) 对批判的质疑与司法解释概念的厘清 
以不符合政治分权原则来推翻司法解释的正当性，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论证方式。“三权分立”作为

一种被抽象表达的法律实践，其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局限性都受制于具体的语境，如果草率地将分权的

理论与实践预设为“应当”，本身是不严谨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沿着这种进路继续推理下去，就会出现

一个荒谬的结果——最高院侵害了我国主权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国家层面上，由全国人大行使立法

权，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但全国人大并非是单纯的立法机关，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我

国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我国最高权力，所谓最高权力机关，就是执掌和行使最高权力或国家政权的团体，

在领土范围内，最高权力就是主权，领导一切权力，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全国人大有选举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权力，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说最高院明目张胆地侵害立法权数十年，是立不住脚的

观点。 
回到司法解释这一概念本身，司法解释从字面上可解释为两种含义：一是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在审

理案件时对法律作出的解释：二是特定的司法机关根据宪法或法律的授权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

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解释[5]。在实践中，前一种含义甚少被提及，甚至有学者认为，前一种概

念早已经消灭了[6]，而我国理论界在批判司法解释时，却大多以第一个概念为司法解释的“正统含义”，

认为最高院作为司法机关，只可行使司法审判权，由此提出了“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命题，意在批判司

法机关本只能行使司法解释权，却在解释时越权创造抽象规则，行使立法权。如果司法解释不需要以法

律个案解释的面貌出现，本身就是立法的样态，何来司法解释立法化呢。 
3) 对司法解释批判的系统梳理与回应 
由此，我们可以对司法解释的批判作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回应：首先，这种批评的理论基础是

自然法的方法论和三权分立理论，而如果教条僵硬地以此证明司法解释不正当，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

从司法解释的概念出发，虽然司法解释从文义上来说是司法机关的审批人员作出的法律解释，但这一层

含义已经在事实层面没有意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规范语境下，司法解释专指由两高发布，经全国人大

常委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也因此，司法解释立法化实际上是矛盾命题，一语以蔽之，司法解释只是披上

了“司法”和“解释”外衣的立法。 
(二) 司法解释合法性之证成 
事实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在宪法的授权下取得立法权，其所行使的立法权无疑只能来源于其

他机关的转授权，因此，要证成司法解释的立法性质，须回到创设司法解释的授权上来，正如凯尔森所

论述的那样，一个命令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命令人在权力上有实际优势，而是因为它“被授权”

或“被赋权”发出有约束力的命令。本节将试图论证：司法解释的性质是立法，司法解释权来源于立法

机关法律解释权的直接转授，由此需要两个步骤，一：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本身就是立法权；二：

转授权有效。 
1) 法律解释权的立法性论证 
解释本身并没有权力性质，各类解释的差异在于其主体的差异，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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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遍、反复适用；司法人员作出的个案解释仅于个案有效；民众作出的解释没有任何效力(即使是最伟

大的法学教授作出的解释也不具有规范效力，最多仅具有事实效力或社会效力)，因此，立法权与立法解

释权不存在性质上的区分，只有程度上的差异。首先，法律一旦制定，其内容已被客观化，立法机关如

果对其进行解释，无论是“明确具体含义”还是“明确法律适用依据”，都客观上改变了法律，我国《立

法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此可视为立法解释的“授权条

款”，授予其与立法同等效力，有学者也指出：解释法律就是形塑或改变法律的既有内容，每个法律解

释或续造的结果，其实都会产生一条实证法所未明文规定的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论与立法论

具有连贯性，无法截然二分；此外，立法者在第四十九条将提出法律解释要求或提出相关法律案相并列，

也可以说明立法者对立法解释和立法的理解未作性质上的区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解释与立法完

全相同，立法解释仅适用于限缩或扩张现有之法律条文的含义，而典型的立法如制定废除修改则没有范

围上的限制。 
2) 转授权之合法性证明 
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解释始终没有遭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否定，已经具有难以改变的制度惯性，

因而在事实上取得了“合法性”[7]。司法解释的转授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而其权力转让存在合法性

危机，真正使司法解释得以证成的是全国人大的承认。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院的授权主要以两个《法律解释决议》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体现，根据 1954 年《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1955 年常委会制定《决议》

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的权力。

构成了司法解释的制度基础。随后，常委会将 1979 年《宪法》赋予的法律解释权，通过 1981 年《决议》

再次部分转授司法机关，其职权的受让主体扩大为最高法与最高检两家。2006 年《监督法》对授权内容

的行使方式——制定规范性文件，予以了确认，并要求“两高”在作出前述解释后三十日内，报人大常

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授权逐渐明朗，但仅靠上述常委会授权，司法解释权的合法性

难以证立，因为“有权规定法律解释制度的，至少应当是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8]。而全国人大对司法

解释的明示与默示的承认，是一锤定音的关键：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或变更常委会不

适当的决定，但司法解释与两个《决议》出现数十年之久，全国人大并未予以改变或撤销，此为全国人

大对司法解释正当性的默认；另一方面，全国人大 2015 年修改《立法法》时在第 104 条新增关于司法解

释的制定主体、启动因由、解释对象、除外情形、解释标准和监督机制等问题规定[9]，可以说是承认了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至此，全国人大常委的授权瑕疵得以消除。 

3. 法源与效力 

(一) 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 
从实践中看，司法解释早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审判组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裁判规则，但在理论上司

法解释是否是法律渊源，却存在如前文所述的诸多争议，要证明司法解释属于法源形式的一部分，就必

须找到一种有意义的法源理论。 
法律渊源的概念因其模糊性而备受争议，有学者将我国学界对其的理解分为五种主要学说[10]：表现

形式说、本质渊源说、效力渊源说、形成渊源说、司法渊源说，而其中表现形式说一直是我国学界的主

流观点。在一些经典的部门法学教科书中，对部门法的渊源，有一些学者选择不对渊源这一概念作出界

定而直接列明其具体内容，也有的学者直接沿用经典的表现形式说，但正如雷磊教授所指出，表现形式

说虽大体上可以自圆其说，但不具备恰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事实上，部门法学者在使用法源这一

概念时，实际上指什么构成了法教义学的对象，也即具有约束力或支配力的规范是什么，而法教义学提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4131


徐春昊 
 

 

DOI: 10.12677/ds.2025.114131 84 争议解决 
 

供给法官并且能够为法官所用一套理论学说[11]，一语以蔽之，“法教义学的‘最终目标’仍是‘确立用

以决定案件的规则’”[12]。因此，法源是法官用于裁判的法律来自何处[13]。我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从而确立了习惯在我国民事裁判中的法源地

位，此处的“适用习惯”能构成法源，同样反映出一种司法适用立场。总的来说，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和

论证的过程，而法源理论的任务，由上所述，就是划定司法裁判之依据来源的范围，并在不同法源形式

冲突时明确何者可以优先作为裁判的准则。到这里，司法解释是法律渊源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了，认

同司法解释的立法地位，也就承认了司法解释可以成为裁判的规范基础。 
(二) 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 
司法解释的效力一直备受争议，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并未在立法层面彻底明确司法解释的位阶，《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中规定司法解释必须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备案，由此明确了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其同时规定，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以法律为

基准，不得同法律抵触，由此可知，司法解释的效力应当低于法律，但根据现行法律，无法确定司法解

释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等法律以下的不同类型立法的效力位阶。更让人迷惑的是，

不同的法院认定司法解释效力位阶时可谓是五花八门，相当数量法院明确承认，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

律，有的法院则认为两者具有同等效力，对于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关系，个别法院

认为后者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但多数法院的观点则与之相反，由此可见，当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冲突时，法院更倾向于适用司法解释，这种实践立场或许存在合理性，但这种立场缺乏明确法

律适用依据，引发当事人异议[7]。 
如上所述，如果司法解释的效力来源是立法解释权的转授权，那么其应当在不与法律抵触时和立法

解释享有与法律相同的地位，事实上，如果不将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效力认定为同一位阶，在司法领域就

会出现适用危机，根据我国立法第十一条规定：犯罪与刑罚、民事基本制度、诉讼与仲裁基本制度等只

能由法律规定，如果认为司法解释与法律不具有同等效力，那就意味着司法解释这一本身整体就是无效

的，即使有人认为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民事、诉讼仲裁的基本制度而只是对基本制度进行了细化，也无

法解释刑事司法解释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 
也许从法源理论出发，从法律适用规则为法院的实践立场辩护是可能的。在法律适用中，一般存在

两种情况，当不同的法源形式之间不存在冲突时，法律的效力位阶常常不那么重要，根本的适用规则是：

“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原则，原因是不同的法律之间共享同样的价值取向或规范效果，而规定得更细

致的法律得到优先适用，体现了法院对于实在法的尊重，维护了预期效益，司法解释作为对法律的细化，

通常得以优先适用；而当不同位阶的法律相互冲突时，此时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因

此，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与司法解释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司法解释。 

4. 两种批判视角 

(一) 程序瑕疵 
1) 授权瑕疵 
司法解释之所以饱受诟病、争论不休，根本原因是全国人大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定性，全国人大常

委虽已通过决议的形式将立法解释权转授给了最高院，但并未得到全国人大的直接明示认定。 
2) 产生的程序瑕疵 
司法解释不仅是立法，且在实践中享有较高的效力位阶，但其程序和立法相比可能存在程序性的瑕

疵。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有提出法律案、审议法律案、表决和通过法律案、公布法律四个阶

段，而在每个阶段又有许多的限制，如提案阶段对提案人的身份和人数均有限制，审议法律案时要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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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团、专门委员会以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多次审查，还需采取调查和听证保证其科学性，最后须经

过多数决议的方式方可表决通过，而司法解释虽然部分具有民主立法的程序，但显然不够严谨。 
(二) 立法中心主义 
事实上，我国的法律体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立法中心主义倾向，而司法解释只是其中的缩影，我国

学者把法律体系概念通常解释为：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

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也即法律规范体系，或实在法体系。然而，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能

够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法律体系，从来就不是仅仅指法律规范体系。法律作为一种静态的规则，总是相

互矛盾和冲突，而这样的冲突是时时刻刻存在，无法以改变旧规则或创造新规则的方式解决的，只能以

人力加以介入。也就是说，法律体系包括静态的法律整体，但只有在动态上才能达到和谐与协调的法律

整体[14]，对法律体系的狭隘认识，常使理论界与实务界忽略这一动态面向。司法解释原本是法官解释法

律的权力，最终却以抽象规范条文的形式出现，表现出一种倚重立法，轻视司法的误区，因此也难怪招

致那么多学者对此批判。法律以语言为载体，语言的特性决定了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因此，多

么精确的立法都不可能完美对应现实世界，可以说，司法的自由裁量是无法被取代的，司法解释以立法

的形式呈现，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法的模糊性。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本身表现出一种专制化的倾向，是

用以平衡民主弊病、抵抗多数暴政和确保少数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正如贺卫方教授所总结的，

法院的存在事实上是以“法官之治”来抗衡“平民之治”，是植根于民主并服务于民主存在的反民主。这

种倾向的出现与我国初期对苏联理论的移植有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以立法为中心，包括出台一系列

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治发展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法律通过知识壁垒的方式将外行人排斥在“法律帝

国”之外，成熟的法律体系需要专业的法律从业者，而精通法律的专业法官在司法体系的良好运转中是

不可或缺的。三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法官的学历还达不到大专，到 1984 年底，中国法官“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还不到总人数的 3%，有一半以上没有受过最起码的专业培训”；直至 1995 年《法官法》颁布

前后，中国法官本科以上学历还不到 7% [15]。且不同地区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法官之间的职业技

能差异化也有很大差异，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而又因现实的迫切需要必须快速形成可运转的法律

实践体系，司法解释以抽象规范的形式出现，极大地减少了法官审判案件适用法律的难度，从外在提升

了法官的专业化，为法的普遍、平等适用提供了条件。如果展望一下美好的“法治未来”，当我国的法制

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法官的专业水平已经达到了立法者值得信赖的程度时，立法者是否应该勇于

放权，让“司法解释”成为“司法中的解释”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话题。 

5. 结论：司法解释的未来展望与制度完善 

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的效力与性质的深入探讨，回应了“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批判，并从实证

主义角度论证了其立法性质的正当性。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和效力位阶的分析，本文认为，司法

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不与法律抵触时应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同时，本文

从程序瑕疵和立法中心主义的视角对现行司法解释制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其在程序严谨性和司法独立性

方面的不足。 
尽管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但其在我国法治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法官专

业化水平较低的背景下，为法律的普遍适用提供了条件。然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法官专

业水平的提升，司法解释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未来，立法机关应加强对司法解释的程序监督，

明确其效力位阶，同时逐步减少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司法独立

与法律适用的动态平衡。 
总之，司法解释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应与时俱进，既要满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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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司法需求，又要为法治建设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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